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常委会会议、校长办公会议议题呈批表
	议题类型
	□党委常委会会议     □校长办公会议

	议题名称
	

	提交单位
	 负责人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紧急程度
	□急     □一般
	汇报用时
	□3分钟  □5分钟  □10分钟

	上会依据
	根据《党委常委会会议议事规则》第六条第     款
根据《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》第五条第      款

	需审议或决策的事项要点
	

	政策依据
	

	[bookmark: _Hlk215841989]相关单位意见
	

	
	

	主管校领导
意      见
	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前期论证、审议或征求意见情        况
	

（可另附页）

	建议方案利弊决策风险评估
	
（可另附页）

	相关校领导
意      见
	
	

	党办校办初审意       见
	建议安排 □党委常委会会议  □校长办公会议  □缓议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党委书记、
校长审定
	□同意上会  □缓议  □不同意上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   注
	


备注：（1）上会依据请参照华南工〔2022〕56 号文准确填写。（2）提交单位、相关单位意见需签字、盖章。（3）涉及院系学科、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重大政策制定或调整的事项，应征求院系代表意见。（4）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事项，应通过教代会、学代会或其他形式征求师生意见。（5）涉及规章制度、重大合同的事项，应征求学校办公室、法治工作办公室意见。（6）涉及学术事务的事项，应征求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意见；专业性、技术性、政策性较强的事项，应经过专家评估及技术、政策、法律咨询；对外重大投资项目、重大建设项目，以及存在风险隐患有可能造成学校损失或负面影响的事项，应同步提交风险评估报告。（7）根据规定应先由专门委员会（领导小组）研究再提交审议的事项，应同步提交专门委员会（领导小组）意见和会议纪要。（8）需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的事项，应同步报纪检监察部门意见。（9）规划计划、规章制度、实施方案、改革举措等事项，需征求全体校领导（党委常委）意见。（10）涉及多部门事项的，需提请分管校领导，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会商，形成纪要并作为上会材料。
